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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糾 正 案 文  

壹、被糾正機關：教育部。 

貳、案   由：教育部無視立法院所為決議，且違背公務

員請假規則及教師請假規則之規定，竟以

93 年 4 月 23 日函文認該部 88 年 8 月 27

日會議作成教師會幹部得由教師會與行政

機關協商以公假處理會務及代課費用由教

育部協助解決之決議及 89年 1月 7日函示

尚有效力，而准許教師會幹部得以固定時

數之公假處理會務，致 101 學年間有 12

個地方政府核給教師會幹部每週固定節數

之會務假，且多由地方政府負擔部分或全

部代課費用，有些地方政府 1 年支付高達

新台幣(下同)百萬元或千萬元之代課費用

，洵有嚴重違失，爰依法提案糾正。 

參、事實與理由： 

一、教育部於 88 年 8 月 27 日會議作成教師會幹部得由教

師會與行政機關協商以公假處理會務及代課費用由

教育部協助解決之決議，並以 89 年 1 月 7 日函示各

地方政府及各級教師會得協商給予各級教師會幹部

每週至少上課 4 小時之會務假。嗣全國教師會所提關

於每週得固定減授課時數會務假之教師法修正案未

能通過立法，該部所發布關於每週固定減授節數會務

假之教師法施行細則修正條文，亦經立法院於 92 年

間以係屬應以法律規定事項而以命令定之者及違反

法律保留原則為由，函請該部廢止在案。該部無視立

法院所為決議，且違背公務員請假規則及教師請假規

則之規定，竟以 93 年 4 月 23 日函文認上開 88 年決

議及 89 年函示尚有效力而准許教師會幹部得以固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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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數之公假處理會務，致使 101 學年間有 12 個地方

政府核給教師會幹部每週固定節數之會務假，且多由

地方政府負擔部分或全部代課費用，有些地方政府 1

年支付高達新台幣(下同)百萬元或千萬元之代課費

用，洵有嚴重違失： 

(一)按 84 年 8 月 9 日制定公布之教師法第 26 條規定：

「教師組織分為三級；在學校為學校教師會；在直

轄市及縣（市）為地方教師會；在中央為全國教師

會（第 1 項）。學校班級數少於 20 班時，得跨區

（鄉、鎮）合併成立學校教師會（第 2 項）。各級

教師組織之設立，應依人民團體法規定向該管主管

機關申請報備、立案（第 3 項）。地方教師會須有

行政區內半數以上學校教師會加入，始得設立。全

國教師會須有半數以上之地方教師會加入，始得成

立（第 4 項）。」第 27 條規定：「各級教師組織

之基本任務如下：一、維護教師專業尊嚴與專業自

主權。二、與各級機關協議教師聘約及聘約準則。

三、研究並協助解決各項教育問題。四、監督離職

給付儲金機構之管理、營運、給付等事宜。五、派

出代表參與教師聘任、申訴及其他與教師有關之法

定組織。六、制定教師自律公約。」又 99 年 6 月 

23 日 增訂 100 年 5 月 1 日施行之工會法第 4 條第

3 項規定：「教師得依本法組織及加入工會。」同

法第 6 條規定，教師僅得組織及加入產業工會及職

業工會（下稱教師工會），而不得組織及加入企業

工會。工會法第 5 條所定之工會任務與教師法第 27

條所定之基本任務並非完全相同，教育部 102 年 6

月 5 日臺教人（三）字第 1020083253 號函復高雄

市政府教育局稱：「教師會及教師產（職）業工會

係依不同法律成立，且依法所負任務各異，尚無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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織、任務因社會環境變遷發生轉型而得相互取代之

虞。」因此，各級教師工會自 100 年 5 月 1 日陸續

成立後，原各級教師會組織仍繼續存在。中華民國

全國教師會及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理事長劉○

旭於本院約詢時表示：教師工會及教師會目前仍有

併存之必要，同一批會務幹部在教師會及教師工會

做事，辦公室亦在同一地點，因兩會理、監事尚非

完全相同等因素，仍要分別定期開會等語。 

(二)依 92 年 1 月 15 日增訂之教師法第 18-1 條規定，

教師請假規則由教育部定之，教育部因而於 95 年 5

月 8 日公布施行「教師請假規則」。在 95 年 5 月 8

日前，各級主管教育行政機關比照 87 年 12 月 31 

日修正之「公務人員請假規則」暨其相關規定辦

理。87 年 12 月 31 日修正之「公務人員請假規則」

第 4 條第 1 項第 8 款規定：「公務人員有下列各款

情事之一者，給予公假。其期間由機關視實際需要

定之：…八、應國內外機關團體邀請，參加與其職

務有關之各項會議或活動，或基於法定義務出席作

證、答辯，經機關長官核准者。」教育部 85 年 11

月 9 日（85）台研字第 85093692 號函文明載：「由

於各教師會係依人民團體法立案，有關參與人民團

體活動可否給公假，宜由學校依有關規定辦理。」 

(三)查教育部於 88 年 8 月 27 日邀集各縣市政府及各級

教師會研商「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及各地方教師會

主要幹部會務假」等相關事宜會議，並決議：「原

則同意核予教師會幹部以『公假』處理會務，因此

產生之代課費用由教育部協助解決，惟請各級教師

會幹部儘可能以公餘時間兼理會務，如確實無法以

公餘時間辦理，所需辦理會務人數及減授課時數應

由教師會與所在地之主管教育行政機關視實際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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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協商確定。」教育部並以 88 年 9 月 10 日台(88)

人(二)字第 880110312 號書函檢送該會議決議予與

會機關團體。嗣該部再以 89年 1月 7日台(88)人(二)

字第 88121246 號函示各地方政府及各級教師會，

正式同意各級教師會幹部得請會務假，稱：所需辦

理會務人數及授課時數應由教師會與所在地主管

教育行政機關視實際需要協商確定，惟每週至少上

課 4 小時，所需費用由該部協助解決等語。 

(四)全國教師會於 92 年 1 月間透過立法委員提出教師

法第 8 章修正案，其中第 26-1 條規定教師會理事

長及會務人員每週得固定減授課時數，惟經朝野立

法委員協商未達成共識而未完成立法。嗣教育部報

經行政院核定後於 92 年 9 月 9 日發布「教師法施

行細則部分條文」第 24-3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各級

教師會理事長、會務人員辦理教師會會務，學校應

給予公假，其授課節數，依下列規定辦理：全國教

師會及地方教師會理事長、會務人員，每週授課以

4 節為原則（第 1 款）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會

理事長減授節數，以每週應授節數之二分之一為原

則；會務人員之減授節數，由主管教育行政機關與

同級教師會協商訂定（第 2 款）。」經函送立法院

查照，經立法院院會交付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查結

果認為，上開修正條文係屬應以法律規定事項而以

命令定之者，違反法律保留原則，應予廢止。該院

92 年 12 月 4 日第 5 屆第 4 會期第 14 次會議審查決

議：「通知教育部將教師法施行細則第 24 條之 1

至第 24 條之 3 條文予以廢止」（立法院公報第 92

卷第 51 期第 144 頁至 150 頁參照），並以 92 年 12

月 11 日台立院議字第 0920051246 號函請該部依決

議辦理。教育部遂將「教師法施行細則」第 24-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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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至 24-3 條刪除後之修正草案報請行政院審議通

過，同年 1 月 20 日發布，並再函報立法院查照。 

(五)上開教師法施行細則修正條文第 24-3 條規定既經

廢止失效，各級教師會幹部之會務公假即應比照公

務人員請假規則相關規定辦理。詎教育部 93 年 4

月 23 日台人(二)字第 0930046733 號函復台中縣政

府時，竟認為該部 88 年 8 月 27 日決議及該部前開

89 年 1 月 7 日台(88)人(二)字第 88121246 號函示

尚有效力，稱：「本部前開會議決議原則同意核予

教師會幹部以公假處理會務，惟儘可能以公餘時間

兼理會務，每週至少需上課 4 小時，並以 89 年 1

月 7 日台(88)人(二)字第 88121246 號函轉各縣市

政府在案；各級教師會幹部為處理會務，應透過課

務安排，及教師請假之規定辦理。基於教師專業團

體發展需要且目前該會議決議尚未廢止，本案仍請

秉權責卓處。」該函示顯無視立法院審議決議，並

有違法律保留原則。 

(六)嗣教育部依據教師法第 18-1 條規定於 95 年 5 月 8

日發布「教師請假規則」第 4 條第 1 項第 10 款規

定，與前開「公務人員請假規則」第 4 條第 8 款規

定類似，明定：「教師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，給

予公假。其期間由學校視實際需要定之：…十、應

國內外團體或學校邀請，參加與其職務有關之各項

會議或活動，或基於法定義務出席作證、答辯，經

學校同意。」教育部並以 95 年 10 月 13 日台人（二）

字第 0950143492 號函示：「查本部 95 年 5 月 8 日

發布之教師請假規則第 4 條第 10 款規定略以，應

國內外機關團體或學校邀請，參加與其職務有關之

各項會議或活動，經學校同意者，給與公假，其期

間由學校視實際需要定之。為促進教師組織之專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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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長，以協助學校提昇教師專業知能，爰教師會幹

部處理會務，如符合前開規定並經學校同意者，得

核予公假。」因此，教師會幹部應國內外機關團體

或學校邀請，參加與其職務有關之各項會議或活

動，如符合前開規定並經學校同意者，得核予公

假。不得再依前開教育部 88、89 年函示由地方政

府與各級教師會協商幹部減授課一定節數之會務

假之方式辦理。 

(七)惟查，依據教育部之 101 學年之統計資料(詳如附

表)顯示： 

１、12 個地方政府核給教師會幹部每週固定節數之

會務假：(1)嘉義市政府、嘉義縣政府、臺東縣

政府、金門縣政府等 4 個縣市對教師會及教師工

會幹部均未給會務假。(2)宜蘭縣政府、新竹縣

政府、南投縣政府、屏東縣政府等 4 個縣市僅給

教師工會幹部會務假 (未給教師會幹部會務

假)。(3)雲林縣政府及新竹市政府等 2 個縣市將

教師工會幹部及教師會幹部視為同一人而給會

務假。(4)新北市政府、苗栗縣政府、彰化縣政

府、花蓮縣政府、澎湖縣政府、連江縣政府等 6

個縣市僅給教師會幹部會務假(未給教師工會幹

部會務假)。(5)台北市政府、台中市政府、台南

市政府、高雄市政府、桃園縣政府、基隆市政府

等 6 個縣市既給教師會幹部會務假又給教師工

會幹部會務假。因此，扣除雲林縣政府及新竹市

政府外，全國仍有超過半數(12 個)之直轄市、

縣市政府迄今仍依循教育部前開 88、89 年函示

核給各級教師會主要幹部每週減授課一定節數

之會務假。 

２、多數給固定時數會務假之地方政府負擔部分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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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部代課費用：12 個會務假之地方政府中，新

北市、花蓮縣、基隆市等 3 個政府未負擔代課費

用，台北市、台南市及澎湖縣等 3 個政府均負擔

部分代課費用，苗栗縣、彰化縣、桃園縣、高雄

市、台中市、連江縣等 6 個政府均負擔全部代課

費用。 

３、有些地方政府 1 年支付高達百萬元或千萬元之

代課費用：因教師會幹部請會務假而由學校或政

府負擔減課時數所支付之費用，台北市高達

11,474,211 元，高雄市政府 184 萬元。教育部

之統計資料雖記載台中市政府僅支付 24,800

元，但台中市政府教育局局長吳○峯於本院約詢

時表示：該市有兩個教師工會、兩個教師會，係

依照教育部的規定給假，理事長一週授課 2 節，

主要幹部有的團體給予 5 位會務假，也有的團體

給予 6 位會務假，學校（政府）負擔 1 年會務假

所衍生代課經費約 360 萬等語。 

(八)綜上，84 年制定公布之教師法明定教師得組織教師

會， 100 年 5 月 1 日施行之工會法明定教師得組織

工會，各級教師工會陸續成立後，與各級教師會組

織併存，同一批會務幹部在教師會及教師工會做

事，辦公室亦在同一地點，但兩會理、監事尚非完

全相同。87 年 12 月 31 日修正之「公務人員請假

規則」及 95 年公布施行「教師請假規則」均明定

公務員或教師請公假應合於法定事由，並無公務員

或教師得請固定減授課時數會務假之規定。教育部

於 88 年 8 月 27 日邀集各縣市政府及各級教師會研

商「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及各地方教師會主要幹部

會務假」等相關事宜會議，並決議：「原則同意核

予教師會幹部以『公假』處理會務，因此產生之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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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費用由教育部協助解決。嗣該部以 89 年 1 月 7

日台(88)人(二)字第 88121246 號函示各地方政府

及各級教師會得協商給予各級教師會幹部每週至

少上課 4 小時之會務假。全國教師會雖於 92 年間

所提教師會理事長及會務人員每週得固定減授課

時數會務假之教師法修正案，惟經立法院朝野協商

未達成共識而未完成立法。該部雖於 92 年間報經

行政院核定發布關於學校應給各級教師會幹部固

定會務假之「教師法施行細則部分條文修正草

案」，惟經立法院認為上開修正條文係屬應以法律

規定事項而以命令定之者，違反法律保留原則，而

以 92 年 12 月 11 日台立院議字第 0920051246 號函

請該部應予廢止，教育部已將該修正條文刪除。該

部竟無視立法院所為會務假規定有違法律保留原

則之決議，違背公務員請假規則及教師請假規則之

規定，而以 93年 4月 23日台人(二)字第 0930046733

號函文稱：上開 88 年 8 月 27 日決議及上開 89 年 1

月 7 日函示尚有效力，教師會幹部得以公假處理會

務，每週至少需上課 4 小時等語，致使 101 學年間

有 12 個地方政府核給教師會幹部每週固定節數之

會務假，且多數給固定時數會務假之地方政府負擔

部分或全部代課費用，有些地方政府 1 年支付高達

百萬元或千萬元之代課費用，洵有嚴重違失。 

 

綜上論結，教育部無視立法院所為決議，且違背公務

員請假規則及教師請假規則之規定，竟以 93 年 4 月 23 日

函文認該部 88 年 8 月 27 日會議作成教師會幹部得由教師

會與行政機關協商以公假處理會務及代課費用由教育部

協助解決之決議及 89 年 1 月 7 日函示尚有效力，而准許

教師會幹部得以固定時數之公假處理會務，致使 101 學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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間有 12 個地方政府核給教師會幹部每週固定節數之會務

假，且多由地方政府負擔部分或全部代課費用，有些地方

政府 1 年支付高達新台幣(下同)百萬元或千萬元之代課費

用，洵有嚴重違失，爰依憲法第 97 條第 1 項及監察法第

24 條規定提案糾正，移送行政院轉飭所屬確實檢討改進見

復。 

 

 

 

 

 

提案委員：高鳳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趙榮耀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1 0 3   年  7  月      日  


